
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

5000t/a废润滑油收集、贮存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18 年 8 月 16 日，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根据《台安铋濠商贸有

限公司 5000t/a 废润滑油收集、贮存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，

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

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租用鞍山市台安县富家镇富家园区敬老院西地块，该用地为

工业用地，总占地面积12606㎡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建1座1575㎡

厂房、1个12m×5m×1.5m（90m
3
）地埋式储槽、2个12m×6m×1.54m（110m

3
）

沉淀槽（一备一用，兼做事故池）和1座130㎡办公用房，同时配套安装

1台导热油炉，导热油炉冬季对沉淀槽伴热，温度控制在30℃左右（低

于40℃），每年冬季开炉5次，每次4h，保证废润滑油不凝固。本项目

年收集、贮存废润滑油（危废代码：HW08(900-214-08)）5000t，无处

置利用环节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本项目2017年12月由铁岭市天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台

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5000t/a废润滑油收集、贮存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；2017年12月，台安县环境保护局以台环审字[2017]B35号文件对

本项目予以批复。

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100万元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项目验收范围为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厂区内现有的5000t/a废

润滑油收集、贮存设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1、环评阶段设计建设 1个 10m×6m×2m 地埋式储槽，实际建设为 1

个 12m×5m×1.5m（90m
3
）地埋式储槽；

2、环评阶段设计建设 2 个 6m×4m×2m 废润滑油沉淀槽，实际建设

为 2个 12m×6m×1.54m（90m
3
）地埋式储槽；

3、环评阶段设计建设 1 座 6m×4m×2m 消防水池，实际建设为在厂

区内放置一台等容积水车；

除此之外，本项目实际建设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污染防治

措施，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决定基本一致，无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落实情况

1、废气治理措施：

（1）冬季导热油炉采用醇基燃料，燃烧产生的废气通过12m高排气

筒排放。

（2）废润滑油储槽为室外地下室，槽顶封闭并设有呼吸口；废润

滑油沉淀槽为敞口地下槽，位于厂房内，非进油状态下厂房门窗关闭。

2、废水治理措施：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排入厂区内旱厕，定期清掏用作农肥。

3、噪声治理措施：

本项目厂区仅进行废油收集暂存，无其他废油处置机械设备。



4、固体废物：

（1）本项目危险废物为沉淀槽沉淀油泥，定期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

盘锦兴达沥青有限公司外运处置。厂区内沉淀槽、储油槽等危废收集、

暂存场所旁设有标识。企业已建立危险废物暂存台账制度、危险废物进

出入库交接记录，保证危险废物不会流入环境中。

（2）生活垃圾和少量废油抹布，由环卫部门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。

5、环境风险防范设施

本公司编制了《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5000t/a废润滑油收集、贮

存 项 目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》， 台 安 县 环 境 保 护 局 以

210321-2018-008-L文件备案。

本项目厂区内的废润滑油储槽设置于地下，并进行防渗处理；厂区

地坪进行防渗处理；沉淀池设置于厂房内，地下储油槽与沉淀池相通，

沉淀池（1备1用）兼做事故池。另外，人员防护、消防装备和必要的应

急物资等应急物质储备均满足应急要求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1、废气监测结果

（1）验收监测期间，导热油炉排气筒出口烟（粉）尘浓度22.0～

28.9mg/m
3
，排放速率0.02～0.03 kg/h，SO2浓度122～152 mg/m

3
，排放

速率0.11～0.16 kg/h，NOX浓度186～222 mg/m
3
，排放速率0.17～0.30

kg/h，满足燃油锅炉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中

表2排放限值要求。

（2）验收监测期间，无组织废气中下风向点非甲烷总烃浓度0.146～

0.214 mg/m3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表2

标准要求。



2、噪声监测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东、南、西、北侧厂界噪声昼间监测值49.9～

57.1dB，夜间监测值41.1～46.5 dB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3、固体废物

验收监测期间，本项目员工生活垃圾和少量废油抹布，由环卫部门

清运处置；沉淀槽沉淀油泥为危险废物，定期由盘锦兴达沥青有限公司

外运处置。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

18599-2001）及其修改单（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）和《危险废

物暂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及其修改单（环境保护部公告

2013年第36号）中的有关规定。

4、污染物排放总量

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批复的总量指标要求。

五、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验收监测显示，该项目废气有组织排放的各项污染物浓度达到相应

排放标准要求；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达到相关标准要求；东、西、

南、北厂界昼间、夜间噪声符合相应标准要求；项目一般固废和危废处

理措施可行。本项目建设对大气、地表水、声环境的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验收工作组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意见，并经现场检查和审阅有关

资料，认为该项目建设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，采取的各项环保治理措

施较为有效。据项目验收监测报告显示，验收工况达到环保验收要求，

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排放标准，项目符合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

件，验收工作组同意《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建设 5000t/a 废润滑油收



集、贮存项目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1、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和验收的内容进行经营，废润

滑油暂存量不得超过 5000t/a，且在厂区内不得建设任何废油处置设施。

2、本项目使用的导热油锅炉，必须严格按环评批复和验收内容要

求，每年冬季开炉 5 次，每次 4h，温度控制在 30℃左右（低于 40℃）。

3、建设单位必须切实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4、严禁建设单位从事本项目审批范围外的其他经营活动，如果建

设项目规模、性质、工艺、经营品种发生变化，则必须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详见附表。

台安铋濠商贸有限公司

2018 年 8月 16 日


